
 

龍山國小 109學年度歡送畢業生藝文競賽實施辦法 
 

一、活動內容： 

（一） 主題：歡送畢業生海報與標語選拔。 

（二） 創作材料與方式：材料不限制，方式以剪貼、繪畫、立體造型…等，只要是手

工製作皆可，唯請勿用電腦繪圖創作，並於作品中書寫適當之祝福文句。 

（三） 作品規格與件數： 

項目 參賽對象 規格 件數 備註 

標  語 四年級 

 

直式對開紙 

 

每班擇優送 2 件，每

件作者限 1 名學生 

請填妥報名表並貼於作

品正面右下方 

 海  報 

    

  五年級 

 

 

橫式對開紙 
每班擇優送 2 件，每

件作者至多 2名學生 

請填妥報名表並貼於作

品正面右下方 

（四）收件日期：110年 6 月 2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放學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 

 

二、獎勵：每組錄取優選六名頒發獎品獎狀，其他入選頒發 12生肖榮譽卡 20點，以

資鼓勵。 

 

三、本活動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（91Y）項下支應 

 

四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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